
安水〔2025〕211号

安溪县水利局关于下达2025年第七批市级

水利专项资金的通知

龙门镇、虎邱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水利局关于下达2025年第七批市级水利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泉财指标〔2025〕118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现下达2025年第七批市级水利专项资金38.3万元，用于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项目建设。请各有关单位按照《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水利局关于印发<泉州市市级水利专项资金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泉财规〔2022〕2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管理使用此项资金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并抓紧实施建设，如期完成各项绩效目标。

附件：1. 2025年第七批市级水利专项（农村供水保障）资金安排表

2025年第七批市级水利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
安溪县水利局

2025年11月2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附件1
2025年第七批市级水利专项（农村供水保障）

资金安排表

	序号
	合计

（万元）
	乡镇
	项目地点
	补助资金

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20.8
	龙门镇
	仙凤村
	20.8
	

	2
	17.5
	虎邱镇
	芳亭村苗后角落
	17.5
	

	合计
	38.3
	
	
	38.3
	


附件2
2025年第七批市级水利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
	序号
	乡镇
	产出指标
	效益指标
	满意度指标

	
	
	数量指标
	时效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（%）

	
	
	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

（个）
	截至2025年底开工率
	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受益人口（人）
	

	1
	龙门镇
	1
	100
	1040
	90

	2
	虎邱
	1
	100
	700
	90

	合计
	2
	100
	1740
	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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